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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日期
	修订内容

	2017-05
	起草《信用联结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操作须知》

	2024-02
	为更好地衔接相关自律规则和业务实际，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原业务操作须知所涉及账户开立、初始登记、交易结算、付息兑付、信用事件结算等相关内容，例如更新产品代码及简称申请方式、取消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要求和细化代理付息兑付处理流程等，并同步更新相关附件表单。

	2025-03
	1.为配合信用事件线上化结算及买回注销功能上线，对原业务操作须知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对原文部分表述、表单进行修改。





为便于信用联结票据（CLN）创设机构及投资人办理产品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付息兑付和信用事件后续结算等相关业务，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依据《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关于开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清算所发〔2017〕69号）等相关规定，以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要求等，制定本操作须知。
一、账户开立
（一）创设账户
信用联结票据（CLN）创设机构首次申请办理产品登记时，应与上海清算所签订服务协议，申请开立创设账户。创设账户开立是指创设机构在上海清算所已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基础上新增发行（创设）权限，债券持有人账户开立具体办法及所需材料详见《债券账户业务操作须知》[footnoteRef:1]。创设机构首次申请开立创设账户前，应已完成交易商协会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机构的资质备案。 [1: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账户管理“《债券账户业务操作须知》”，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ywgz/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688bb7ba01688cc0ac8801bb（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创设机构申请开立创设账户需将申请材料的纸质正本邮寄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如下：
1. 产品发行（创设）权限申请表（附件1）；
2. 创设机构服务协议（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footnoteRef:2]； [2: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发行创设 “关于变更发行人服务协议、结算成员服务协议等协议特定信息及调整部分业务服务协议签署方式的通知（清算所发【2024】109号）”，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czxzjzn/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9234542801923cd2c6a705df（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3. 创设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材料审核无误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创设）权限配置，并向创设机构出具《发行（创设）账户开户通知书》，创设机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查询和下载[footnoteRef:3]相关开户通知书；材料缺失或不准确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向创设机构进行反馈。 [3:  业务单据查询及下载操作步骤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发行创设“《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用户使用手册》”，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ywzn/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84b288ff0184bce04c6f07b5（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接收开户材料的寄送地址如下：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200002）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 账户组收；电话：021-23198776。
（二）投资账户
信用联结票据投资账户是为投资人投资信用联结票据的持有人账户，用于记载投资人持有信用联结票据余额及变动情况。投资账户同该投资人的债券持有人账户，已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的投资人无需向上海清算所单独申请开立信用联结票据投资账户。参与凭证类产品认购和投资的投资人开展业务前须确保自身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相关要求。
二、初始登记
（一）信息披露
信用联结票据创设机构应披露材料的具体内容与披露方式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定执行。
（二）分配代码和简称
创设机构应于每期信用联结票据创设前及时向上海清算所申请配发该期产品代码、产品中文简称和产品英文简称等信息，具体申请方法如下：
1.创设机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官网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线上申请配发产品代码及中英文简称。具体申请方式详见《关于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优化上线的通知》[footnoteRef:4]。 [4: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发行创设 “关于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优化上线的通知（2021年10月23日印发）”，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ywzn/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7cac32df017cb5142fe400b6（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2.创设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申请配发产品代码及简称，并同时提供产品相关的信息披露材料。
（三）初始登记
创设机构应不晚于信用联结票据登记日中午12:00前向上海清算所运营部提交以下初始登记材料：
1.《产品创设登记申请书》（附件2）；
2.《产品注册要素表》（附件3）；
3.《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附件4）；
4.上海清算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创设机构若使用授权章，应同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书。创设机构应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上述材料PDF格式电子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创设机构应妥善保管原件，确保必要时能够提供，并应在提交电子版材料后电话与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联系，确认上海清算所已成功接收相关材料，上海清算所仅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核。
（四）登记确权
创设机构应于产品登记确权日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创设款到账确认书》（附件5），确认创设资金到账情况。上海清算所根据《创设款到账确认书》办理产品的初始登记，于产品登记确权日日终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并向创设机构出具《产品初始登记证明书》。
对当日17:00后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创设款到账确认书》的创设机构，上海清算所于次一工作日为其办理该期产品的初始登记。
三、交易结算及付息兑付处理
（一）交易结算
完成初始登记的当日，上海清算所将产品要素发送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编制《交易流通要素公告》（适用于面向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创设的信用联结票据），并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向市场公告。完成初始登记的次一工作日，相关产品可交易流通。产品交易流通期间，投资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达成交易后，通过上海清算所办理产品交易的结算。具体可参照《债券交易结算业务操作指南》[footnoteRef:5]。 [5: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清算结算“《债券交易结算业务操作指南》”，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ywzn/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6e4c3262016e6e947853397a（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对于面向经创设机构选定的特定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定向创设（以下简称定向创设）的信用联结票据，如需添加定向投资人账户用于交易结算，创设机构应于工作日16:00前将《产品定向投资人账户变更登记表》（附件6）PDF格式电子盖章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
（二）代理付息兑付处理流程
在未发生信用事件时，信用联结票据付息兑付流程参照上海清算所固定收益产品付息兑付流程办理。具体步骤：
1.上海清算所于付息兑付日前10个工作日日终向创设机构出具《付息兑付通知书》，提示创设机构相关付息兑付信息。创设机构可于付息兑付日前9个工作日内登录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查询下载相关《付息兑付通知书》；
2.创设机构原则上应在付息兑付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将产品的付息兑付资金足额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账户；
3.在相关资金及时、足额到账的情况下，上海清算所在付息兑付日当日将相关资金划付至持有人在上海清算所指定的付息兑付收款资金账户。
若信用联结票据在到期兑付日前一工作日当日或之前确认触发信用事件，且该信用事件触发当日仍在产品信用保护期内的，创设机构可暂不向上海清算所划付付息兑付资金，后续根据信用事件触发后相关流程办理。同时，为避免对信用联结票据正常付息兑付业务产生影响，创设机构应确保信用联结票据信用保护到期日和信用事件宽限期届满日在信用联结票据到期兑付日前一工作日当日或之前。
四、信用事件触发后的结算安排
创设机构及持有人应按照创设说明书等文件约定，确定信用事件相关要素及结算条件，及时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及注销对应信用联结票据产品面额，或双方自行完成信用事件结算后向上海清算所申请注销对应信用联结票据产品面额。创设机构及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线上化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及注销对应信用联结票据产品面额。创设机构及持有人首次线上化办理相关业务前，需确保其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操作员已拥有使用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功能所必需的岗位权限。
具体地，创设机构应于信用事件结算当日，通过其创设账户（同其债券持有人账户）登录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并在16:00之前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为对应持有人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及注销对应持有人所持有信用联结票据的产品面额。对应的信用联结票据持有人应在创设机构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后，于当日16:30之前，对相关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进行确认。上海清算所对已确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进行实时结算。创设机构和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实时查询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的执行情况。
其中，可交付债务收券方应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于可交付债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可交付债务为定向发行产品的，创设机构应协助确认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为可交付债务的定向投资人。付款方应及时将结算资金足额存入DVP资金结算账户，付券方应确保自身债券持有人账户内可交付债务可用余额足额（如涉及实物结算）。因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不是可交付债务定向投资人或券、款不足额导致结算不成功的，信用事件结算双方需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结算未成功的，创设机构和持有人可协商另行选定结算日并重新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
可交付债务不在上海清算所托管或其他合理情形下，信用事件结算由创设机构和持有人自行组织进行。持有人须对信用事件结算的信用联结票据面额拥有完整所有权。
五、信用事件结算业务应急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创设机构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时，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当日15:3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7）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提交相关指令。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参与信用事件结算的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创设机构提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进行确认时，凭证类产品持有人应不晚于信用事件结算日16:0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7）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
六、产品注销登记
信用联结票据到期兑付日前，创设机构在二级市场买入自身创设信用联结票据的，上海清算所于结算完成当日对相应信用联结票据面额进行注销登记。创设机构开展买入注销业务应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于开展买入注销业务的相关要求。
信用事件结算处理完毕后，上海清算所根据信用事件结算双方线上化提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对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所持有对应凭证类产品面额做注销登记处理。信用联结票据到期兑付日，创设机构足额完成付息兑付的，上海清算所对该产品做注销登记处理。
七、收费
信用联结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的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按照《关于登记结算业务收费办法（试行）的公告》（清算所公告〔2011〕1号）相关标准执行，其中信用事件结算适用现券结算过户费。
八、客户服务、运营及业务联系信息
（一）日常业务问题解答
客户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400-820-0002
（二）运营咨询联系信息
1.账户类业务运营联系信息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
电话：021-23198776
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
2.初始登记、付息兑付类业务运营联系信息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
邮箱：fx@shclearing.com.cn
（三）业务咨询联系信息
上海清算所业务二部托管组
电话：021-23194997、021-23198722
邮箱：yeyucheng@shclearing.com.cn、
hesongyang@shclearing.com.cn
九、附则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等相关规则执行。
本操作须知由上海清算所负责制定、解释和修改，并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1.产品发行（创设）权限申请表
2.产品创设登记申请书
3.产品注册要素表
4.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
5.创设款到账确认书
6.产品定向投资人账户变更登记表
7.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







附件

《信用联结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操作须知》附件表单[footnoteRef:6] [6:  本附件表单将根据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不时调整。]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发行（创设）权限申请表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与现有债券持有人账户账号一致）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与现有债券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一致）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简称
	（与现有债券持有人账户中文简称一致）

	发行（创设）账户英文全称
	

	发行（创设）账户英文简称
	（请勿超过15个字符）

	注册所在国/地区
	□中国                  □      

	中文注册地址
	

	英文注册地址
	

	中文通讯地址
	

	英文通讯地址
	

	是否上市公司
	□是                    □否

	所属行业
	□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业                □其他金融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开户授权经办人信息

	姓名
	

	办公电话号码
	

	办公电子邮件
	

	备注（若有）：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现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关于创设信用联结票据的所有前置要求，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请按上述信息办理创设账户开立手续。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创设机构申请开立创设账户需将《产品发行（创设）权限申请表》、《创设机构服务协议（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和创设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后，邮寄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
2. 如需开具增值税发票，创设机构应在开立创设账户后及时通过线上网站平台或线下邮件方式提供增值税采集信息。具体办理流程请参照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产品与业务-通知公告-《关于推出增值税发票信息线上采集服务的通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1日）。网页链接：
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tzgg/202012/t20201201_781256.html
3. 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并加盖骑缝章，本填表说明无需打印。

运营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 账户组收，邮编：200002；
电话：021-23198776；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






附件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创设登记申请书（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
	一、基本情况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拟创设产品中文全称
	

	本次申请创设额度（亿元）
	

	是否定向创设       
	□是               □否

	二、产品分档或分品种情况（选填）

	序号
	档次/品种简称
	本次申请创设额度（亿元）
	是否定向创设

	1
	
	
	

	2
	
	
	

	三、定向创设投资人名单（仅供定向创设产品填写）

	我单位确认：本期产品按下表所列投资人名单范围定向创设，并在该范围内流通转让。相关投资人名单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相关要求，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序号
	定向投资人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定向投资人持有人账户账号

	1
	
	

	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拟创设本期产品符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协议约定，现向贵公司申请办理创设登记。我单位承诺：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将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不同档次有不同定向投资人范围的、栏位不够的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附件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
	一、基本信息

	1. 产品代码
	
	必填

	2. 创设备案文件编号
	
	如有必填

	3. 产品中文简称
	
	必填

	4. 产品英文简称
	
	必填

	5. 产品中文全称
	
	必填

	6. 产品英文全称
	
	必填

	7.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必填

	8.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必填

	9. 发起人中文全称
	
	通过SPV创设必填

	10. 创设币种
	□人民币      □其他：__________
	必填

	11. 产品创设总额（万元）
	
	必填

	12. 名义本金总额（万元）
	
	必填

	13. 创设面额（元）
	100
	默认

	14. 创设价格（元/百元面值）
	
	必填

	15. 创设开始日
	          年      月     日
	必填

	16. 创设结束日
	          年      月     日
	必填

	17. 分销开始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18. 分销结束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19. 登记确权日
	          年      月     日
	必填

	20. 起息日
	          年      月     日
	必填

	21. 约定到期日
	          年      月     日
	必填

	22. 到期日（兑付日）
	          年      月     日
	必填

	23. 期限
	______    __（□年  □月  □日）
	必填

	24. 约定本金投向
	□是          □否
	必填

	25. 履约保障机制
	□保证金      □保证券       □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必填

	二、参考实体、参考债务与信用评级信息

	26. 参考实体中文全称
	
	必填

	27. 债务种类
	□付款义务         □借贷款项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其他债务工具     □贷款
□债务工具或贷款   □仅为参考债务
□其他:_________
	必填

	28. 债务特征
	□一般债务         □次级债务
□交易流通         □本币
□外币             □其他:_______
	必填

	29. 产品信用评级1
	
	如有必填

	30. 产品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31. 产品信用评级2
	
	如有必填

	32. 产品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33.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1
	
	如有必填

	34. 创设机构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35.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2
	
	如有必填

	36. 创设机构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37. 发起人信用评级
	
	如有必填

	38. 发起人评级机构简称
	
	如有必填

	39. 参考实体信用评级
	
	如有必填

	40. 参考实体评级机构简称
	
	如有必填

	三、计息信息

	41.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利率     □附息浮动利率
□贴现式
	必填

	42. 票面利率（%）
	
	如有必填

	43. 计息年度天数规则
	□A/A        □A/365      □365/365
□A/360      □360/360
	附息券填写

	44. 首次付息日
	              年      月     日
	附息券填写

	45. 付息频率（月/次）
	
	附息券填写

	46. 利息分配方式
	□平均分配    □按实际天数分配
	附息券填写

	附息浮动券填写

	47. 基准利率种类
	
	如有必填

	48. 初始基准利率
	
	如有必填

	49. 发行时利差
	
	如有必填

	50. 利率上限
	
	如有必填

	51. 利率下限
	
	如有必填

	52. 首次基准利率确定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53. 首次基准利率生效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54. 基准利率确定规则
	
	如有必填

	四、含权信息（如有必填）

	含权类型
	行权日期（多个行权日期以分号分隔）

	□发行/创设机构赎回选择权
	

	□发行/创设机构利率调整选择权
	

	□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五、信用事件结算信息

	55. 结算方式
	□现金结算     □实物结算 
□拍卖结算     □其他：         
	必填

	56. 结算货币
	□人民币       □其他：_________
	必填

	57. 结算条件
	信用事件通知书提供方： 
□信用保护买方
□信用保护卖方
□信用保护买方或信用保护卖方
公开信息通知： □适用   □不适用
实物交割通知： □适用   □不适用
	必填

	58. 信用事件
	□ 01-破产
□ 02-支付违约  
宽限期顺延：□适用   □不适用
宽限期（天）:_________________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__
□ 03-债务加速到期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__
□ 04-债务潜在加速到期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__
□ 05-债务重组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__
□ 06-其他：                   __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__
	必填，
可多选。

	59. 计算机构
	□ 信用保护买方
□ 信用保护卖方
□ 信用保护买方和卖方为联合计算机构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填

	现金交割填写

	60. 估值日
	结算条件满足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61. 报价方法
	□买入价    □卖出价    □中间价
	如有必填

	62. 报价应计利息
	□净价      □全价
	如有必填

	63. 估值方法
	□最高报价  □市场报价
	如有必填

	64. 现金结算日
	不晚于估值日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65. 约定最终比例（%）
	
	如有必填

	实物交割填写

	66. 实物结算日
	结算条件满足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67. 可交付债务种类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其他债务工具
□仅为参考债务
□其他:_________
	如有必填

	68. 可交付债务特征
	□一般债务         □交易流通
□本币             □其他:_______
	如有必填

	69. 应付未付利息是否计入
	□是      □否
	如有必填

	70. 实物结算后备机制
	补仓机制：□适用   □不适用
贷款交割替补机制： □适用  □不适用
	如有必填

	71. 备注
	
	选填

	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以上信息办理创设登记手续，现予以确认。

创设机构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电邮地址：
主承销商联系人（如有）：          固定电话：               手机：
电邮地址：
其他说明（如有） ：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第45栏付息频率填写0；
		   2. 请根据实际创设情况填写，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创设文件内容一致；
		   3. 有单选或多选项，请在□中打勾或涂黑■；
		   4. 不同档次的产品，分别填写不同的注册要素表；
5. 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附件4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现将我单位所创设产品的结果通知如下，请贵公司据此办理承销/认购额度登记：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品种/
档次


——
	产品中文全称
	

	
	产品代码
	
	产品中文简称
	

	
	序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户账号
	承销/认购金额
（万元）

	
	1
	
	
	

	
	2
	
	
	

	
	3
	
	
	

	
	4
	
	
	

	
	5
	
	
	

	
	合计（万元）
	

	
	未成功创设额度（万元）
	

	
	计划创设额度（万元）
	


填写说明：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创设款到账确认书（适用于信用联结票据）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创设的                                _________（填写产品中文全称）创设款均已全部到账，请贵公司按此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
                                        年   月   日









附件6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定向投资人账户变更登记表
	一、基本信息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产品代码
	

	产品中文简称
	

	发行（创设）机构联系人姓名及办公电话
	

	二、定向投资人账户信息（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

	序号
	持有人账户账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投资/资产管理人机构名称（若有）
	操作类型

	1
	
	
	
	□新增         □删除

	2
	
	
	
	□新增         □删除

	3
	
	
	
	□新增         □删除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经发行（创设）机构、投资人等各相关方协商一致，申请对上述产品定向投资人账户名单信息进行变更。我单位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其他相关规定，上述定向投资人账户名单信息变更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相关要求，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加盖发行/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或相关授权章）
年      月     日



运营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bookmark: _Hlk125899844][bookmark: _Hlk125985498][bookmark: _Hlk125895925]附件7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footnoteRef:7] [7:  将根据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及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不时进行更新调整] 

	申请方及业务应急类型
	□创设机构：应急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应急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
（申请方为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时，需同步填写以下编号信息）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编号：

	[bookmark: _Hlk69472646]特定结算类型
	□信用事件现金结算             □信用事件实物结算
□信用事件拍卖结算             □CRMW提前终止注销

	凭证类产品代码
	

	凭证类产品中文简称
	

	凭证类产品类型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     □信用联结票据（CLN）

	创设机构账号
	

	创设机构中文全称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账号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中文全称
	

	结算日期
	

	申请方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申请方经办人电子邮箱
	

	业务办理原因（应详细明确可交付债务、资金划付及凭证类产品面额注销的原因）
	

	业务场景

	可交付债务划付标志
	□创设机构向持有人划付可交付债务
□持有人向创设机构划付可交付债务
□不涉及

	资金划付标志
	□创设机构向持有人划付资金
□持有人向创设机构划付资金
□不涉及

	凭证类产品注销标志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面额注销
□不涉及

	可交付债务信息（单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最多支持对5只可交付债务进行划转）

	序号
	可交付债务产品代码
	可交付债务产品中文简称
	过户面额（万元）

	1
	
	
	

	2
	
	
	

	3
	
	
	

	4
	
	
	

	5
	
	
	

	资金划付信息

	资金划付金额（元）
	

	凭证类产品注销信息

	凭证类产品注销面额（万元）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方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请贵公司基于上述信息并通过业务应急方式提交/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方单位公章/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本填写说明可无需打印）：
1. [bookmark: _Hlk125902996]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创设机构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时，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5:3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提交相关指令。
2.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参与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的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创设机构提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进行确认时，凭证类产品持有人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6:0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
3. 可交付债务收券方应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于可交付债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可交付债务为定向发行产品的，创设机构应协助确认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为可交付债务的定向投资人。
4. 每份应急指令书仅对应一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单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最多支持对5只可交付债务进行划转。创设机构若需划转5只以上可交付债务的，可拆分至多份应急指令书内分别提交。
5. “可交付债务划付标志”“资金划付标志”“凭证类产品注销标志”这三项业务场景均为必填项。若相关业务场景勾选为“不涉及”的，对应的可交付债务信息、资金划付信息、凭证类产品注销信息可留空，无需填写。
6.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盖章要求：申请方可选择加盖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其中，对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创设机构（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创设账户时预留的使用范围包含本次申请特定结算类型的登记业务印鉴或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持有人（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对于信用联结票据（CLN），创设机构及持有人（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均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
7. 申请方在填写《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时请单面打印并加盖骑缝章后再扫描为PDF格式文件，所填写信息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
8. 申请方应及时通过电邮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并同步电话联系上海清算所相关工作人员。

运营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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